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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9月 15日（星期四）14:00时整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2年 9月 15日（星期四）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第一会议室（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山

路 1000号）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范现军先生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介绍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及其代表的股

份总数，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和公司有关人员。 

三、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四、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计提 2022 年半年度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 

（报告人：财务总监曹永永女士） 

2、审议《关于核销部分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的议案》。 

（报告人：财务总监曹永永女士） 

3、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2年度向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申请增加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报告人：副总经理袁鹏先生）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4、审议《关于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申请

增加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报告人：副总经理袁鹏先生） 

5、审议《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报告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树祥先生） 

五、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审议大会文件并进行大会发言。 

六、董事长范现军先生宣读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

办法及推选确定计票、监票工作人员。 

七、大会进行现场投票表决，监票人宣读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八、暂时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九、复会，监票人员宣读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十、董事长范现军先生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二、与会董事在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三、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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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为充分尊重广大股东，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

序和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特制订如下会议规则： 

一、本公司严格执行《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股东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有关大会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公司董事会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为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股东

必须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大会正常秩序。 

五、股东要求大会发言，必须于会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并填写“发言登记

表”，由大会秘书处按持股数排序依次安排发言。 

六、股东发言时应先报告所持有的股份数及姓名，并按言简意赅的原则阐述

观点和建议。每位股东发言不超过两次，每次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在大会进

行表决时，股东不再进行大会发言。 

七、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第 4项

议案属特别议案，须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股

东大会的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须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八、本公司聘请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九、在大会进行过程当中如有意外情况发生，公司董事会有权作出紧急处理，

以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特别提醒：当前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呈现多点散发，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了保障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

健康安全，同时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鼓励各位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确需现场参会的，请务必确保本人体温正常、无呼吸道不适等症状，佩戴口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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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用具，做好个人防护，并按照马鞍山市最新的防疫政策提供相关证明，不符

合防疫政策要求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会议现场。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遵守马鞍山市相关疫情防控规定，配合公司做好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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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 1 

 

关于计提 2022年半年度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2年半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基于审慎性原则，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资产和财务状况，公司

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等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相应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28,031,357.45元和信用减值损失 150,529,955.89元。具体计提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上半年度 2021 年上半年度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2,144,982.13 1,733,109.89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53,084,125.63 159,524,759.84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1,098,673.98 479,075.14 

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689,486.37 4,564,283.87 

信用减值损失小计 150,529,955.89 166,301,228.74 

存货跌价损失 151,551,547.62 311,851,429.20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58,300,961.19  

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18,178,848.64  

资产减值损失小计 228,031,357.45 311,851,429.20 

合计 378,561,313.34 478,152,657.9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将导致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利润总额

减少 378,561,313.34 元。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此次计提减值

损失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可

以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关于计提 2022 年半年

度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3）。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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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 2 

 

关于核销部分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管理，防范财务风险，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公司及分子公司拟对部分无法

收回的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予以核销，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款项性质 应收款项账面余额 已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金额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应收账款 139,204,913.13 139,204,913.13 139,204,913.13 诉讼后经法院强制执行无

可执行财产、法院出具终

结本次执行裁定、对方公

司已注销或吊销等原因。 

长期应收款 14,794,553.61 14,794,553.61 14,794,553.61 

其他应收款 124,921.00 124,921.00 124,921.00 

合计 154,124,387.74 154,124,387.74 154,124,387.74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均已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和财务状况产生影响。本次核销部分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

和其他应收款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相关部门已对所有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做到账销案存，保存以后可

能用以追索的资料，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

追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关于核销部分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4）。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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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 3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2年度向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 

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汽车”）生产

经营需要，华菱汽车 2022 年度向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申请增加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120,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详见附件），期限为一年，实际授信额度以

各家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最终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华菱汽车将根

据实际经营情况决定。授信期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华菱汽车法定代表人代表华菱汽车在上述综合授信额

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2022

年度向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

065）。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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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菱汽车 2022 年度向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申请增加

的综合授信额度明细表 

序号 被授信方 授信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名称 
综合授信额度

（万元） 

1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20,000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0,000 

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000 

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合计 120,000 

注：上表中增加的综合授信额度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菱汽车结合自身情况

作出的预计，实际授信额度以各授信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最终审批的授信额度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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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 4 

 

关于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2年度向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 

申请增加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汽车”）生

产经营需要，保证华菱汽车生产经营业务正常开展，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运用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业务平台，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华菱汽车 2022 年度向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申请增加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详见附件）提供担保，期限为一年。上述华菱

汽车的实际授信额度以各家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最终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关于公司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申请增加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2-066）。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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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菱汽车 2022 年度向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申请增加

的综合授信额度明细表 

序号 被授信方 授信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名称 
综合授信额度

（万元） 

1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20,000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0,000 

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000 

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合计 120,000 

注：上表中增加的综合授信额度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菱汽车结合自身情况

作出的预计，实际授信额度以各授信银行和融资租赁机构最终审批的授信额度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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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 5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控制体系，促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

关责任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法律法规，公司拟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人员购买

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董责险的具体投保方案如下： 

1、投保人：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人员 

3、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年（具体金额以保险合同为准） 

4、保险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26.5万元/年（具体金额以保险合同为准） 

5、保险期限：12个月（后续每年可续保或重新投保） 

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在上述权限内授权公司

管理层办理董责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被保险人、保险公司、保

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理赔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后续董责险合同

期满时或之前办理与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须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本次为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事宜直接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7）。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15日 


